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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「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給與辦法」及「社會科學學院研究生獎

助學金給與辦法」訂定之。 

二、本辦法宗旨係為獎勵研究生專心學習、致力學術研究、參與學術活動，並積

極協助教師之教學研究與系務推展，依規定提供本系研究生助學金。 

三、本助學金申請對象以在學之博士班一、二、三年級，碩士班一、二年級學生

為優先。不包括在職生、代訓生、外籍生及休學生。 

已申領獎學金者，得兼領助學金。但碩士班學生前一學期參與本系學術活動

時數未達總學術活動時數 70%或 14 小時者，不得提出申領。惟新生入學之

第一學期不在此限。碩士班三年級以上學生在學期間參與學術活動時數已符

合修業辦法規定申請論文口試 18 小時之標準，得不受學術時數之限制，准

予申領，惟每位教師以聘任 1 名為限。 

領取本助學金者，不得於助學金支領期間，擔任具有全時薪之工作，如違反

本規定者，取消其資格，已領取之助學金須全數繳回。 

四、本助學金以支給學習型兼任助理之學習津貼為主，得視實際辦理活動需要作

為臨時性勞動型兼任助理薪資。 

五、每位教師應至少進用 1-3 位助理。每月核發學習津貼上限依每年實際預算調



整後通知，未運用之金額由系辦公室統籌支用。 

六、其他未盡事宜，依本校「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」辦理。 

七、本辦法由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 


